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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

二零一三年末期業績公佈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165,691 100,214
其他收入 4 21,863 14,611
其他收益╱（虧損） 4 3,206 (3,788)

190,760 111,037

員工成本 63,067 58,049
佣金開支 18,889 13,14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6,005 14,680
其他營運開支 28,154 27,162
融資成本 2,184 312

128,299 113,352

62,461 (2,31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a) 16,618 8,764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虧損）╱溢利 9(b) (201) 56

除稅前溢利 78,878 6,505
所得稅 5 (8,002)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70,876 6,505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6 — 3,997

本年度溢利 70,876 10,502



– 2 –

yiu.tsui

File: A140285 (Chi)  2nd Proof  Time: 27-03-2014_19:20:12  Cre8 (852) 3693 2600  yiu.tsui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68,254 6,505

已終止經營業務 — 3,997

非控制權益 68,254 10,502

持續經營業務 2,622 —

70,876 10,50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8 10.64港仙 1.64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 10.64港仙 1.02港仙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 — 0.6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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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70,876 10,50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應佔聯營公司有關可供出售證券之投資重估儲備：
— 公平價值變動 1,881 4,758
— 出售時轉撥至損益 — (7,504)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有關可供出售證券之投資重估儲備：
— 公平價值變動 380 —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 2,261 (2,746)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差額變動 3,248 2,438
換算之匯兌差額：

— 一間合資企業之財務報表 836 (218)
— 海外經營之財務報表 529 (11)

4,613 2,209

6,874 (537)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77,750 9,96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74,946 9,965
非控制權益 2,804 —

77,750 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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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439 1,439
物業及設備 4,529 5,55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162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a) 242,901 221,154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9(b) 22,619 21,604
其他資產 10,773 4,579
應收票據 — 45,000
應收貸款 118,000 70,000

404,423 369,328

流動資產
應收票據 45,000 —
指定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10 49,400 7,040
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 11 22,500 —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55,028 312,07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 15,052 15,0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 91,464 79,004

578,444 413,161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224,416 165,770
銀行貸款 15 35,000 60,000
應付稅項 7,795 —

267,211 225,770

流動資產淨值 311,233 187,3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5,656 556,7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4,121 64,121
其他儲備 481,546 474,854
保留盈利 85,998 17,74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631,665 556,719
非控制權益 49,991 —

總權益 681,656 556,719

非流動負債
已發行債券 34,000 —

715,656 55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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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合規聲明

本財務報告乃根據與本集團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之基準編製。本集團的二零一三年
年度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
披露規定。本公佈所載之財務資料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
資料則來自該等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的本會計年度首次生效或
可供提早採納。附註3提供首次應用該等準則變動所導致之任何會計政策變動的資料，此乃與本集團當前及
過往會計年度有關，並已於該等財務報表內反映。

2. 編製基準

於各報告期末，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列賬。

歷史成本通常基於以換取資產所作出之代價之公平價值。

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
善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員工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財務
狀況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中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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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 「披露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 「披露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要求實體披露資料有關：

(a)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作出的已確認的金融工具；及

(b)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涉及可執行總淨額結算安排或涵蓋同類金融工具的類似協議（不論金融工具是
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作出的已確認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已追溯應用。應用該等準則的修訂本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報表所呈列的金
額無重大影響，但會導致本集團有關抵銷安排的更多披露。

 有關綜合賬目、聯合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事項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有關綜合賬目聯合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事項五項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
之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獨立財務報表」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
訂）「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連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有關過渡指引的修訂。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僅涉及獨立財務報表，故並不適用本集團。

應用該等準則的影響如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有關綜合財務報表的部份及香港
（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 — 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更改了控制的定義，據
此，當a）可對被投資方行使權力；b）自參與被投資方業務所得的可變回報面對風險或擁有權利；及c）有能力
運用權力影響回報，則投資方對被投資方具有控制。投資方對被投資方具有控制，必須符合上述全部三項準
則。過去，控制的定義為有權力規管實體的財務及經營政策以從其活動中獲取利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已加入額外指引，以說明投資方在何時對被投資方有控制權。一些指引包含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中
訂明於被投資方擁有少於50%的投票權的投資者是否對本集團相關的被投資方擁有控制權。另外，一些指引
包含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中訂明本集團是否作為基金投資經理為當事人或代表其他投資者及為其他投
資者的利益行事。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後，本公司董事認為並無額外投資對象須綜合計算，亦無過往已綜合計算之投
資對象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控制權的新定義而取消綜合計算。因此，除本年度內設立的綜合計
算外，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資企業之權益」，以及包含相關詮釋（香港詮釋常務委
員會 －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 — 合營方提供之非貨幣出資」）之指引已納入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
一一年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訂明由兩個或以上團體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及入
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僅分為兩類：合營業務及合資企業。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對合營安排的分類是基於各方的權利和責任，考慮該等安排之結構、法律形式、訂約各方同意之合約條
款及其他相關事實和情況後而釐定。合營業務的合營安排乃訂約各方具有共同控制（即共同經營者）擁有資產
的權利及負債的責任的安排。合資企業的合營安排乃訂約各方具共同控制（即合營者）的淨資產擁有權的安



– 7 –

yiu.tsui

File: A140285 (Chi)  2nd Proof  Time: 27-03-2014_19:20:12  Cre8 (852) 3693 2600  yiu.tsui

排。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有三種形式之合營安排 — 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業務及共同控制資產。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對合營安排之分類主要基於該安排之法律形式（例如透過成立一獨立實體成立之合營
安排被列為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而釐定。

合資企業及合營業務之初始及其後會計處理方法並不相同。於合資企業之投資乃採用權益法（不再容許採用
比例合併法）入賬。於合營業務之投資乃按照各合營業務者確認其資產（包括應佔共同持有之任何資產）、其
負債（包括應佔共同產生之任何負債）、其營業收入（包括應佔來自合營業務銷售所產生之營業收入）及其開支

（包括應佔共同產生之任何開支）而入賬。各合營業務者根據適用準則就其於合營業務之權益所佔之資產及負
債及相關收入及支出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之採納進行評估後，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之共同控制實體乃被視為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下的合資企業。由於其先前使用權益法入賬，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會計方法並無
任何變動。因此，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有關新披露資料之準則，適用於附屬公司、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或非綜合入
賬結構特有權益之實體。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更為全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設立有關公平價值計量及
公平價值計量的披露的單一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範圍廣泛，其公平價值計量規定應用於其他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價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價值計量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付款交易」範圍內界定的以股份付款交易、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範圍內
界定的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價值相似但並非公平價值的計量（如用於計量存貨的可變現淨值或用於用評估減值
的使用價值）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一項資產的公平價值界定為在現時市況下於計量日期在一個主要（或最有利的）市
場按有秩交易出售一項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倘須釐定負債的公平價值）將支付的價格）。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使用另一項估值方法作出估計，公平價值為平倉價格。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有更廣泛的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要求追溯應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過渡性條文，本集團並無就二零一二
年同期作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要求的任何新披露事項。除額外的披露外，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

號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的金額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呈報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後，
本集團的「全面收入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及「收入表」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
訂）保留以單一報表或以兩個分開但連續的報表列報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選擇。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規定於其他全面收入部份將予作出額外披露，使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可劃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
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b)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所得稅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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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基準予以分配，修訂本並無改變按除稅前或除稅後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選擇權。由於已追溯應用有
關修訂，因此，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已作修訂以反映變動。除上述呈列變動外，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並無對損益、其他全面收入及全面收入總額造成任何影響。

4. 營業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虧損）及分部資料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73,258 82,594

承銷佣金 76,883 9,694

利息收入 10,576 7,523

管理費收入 4,577 —

保險經紀收益淨額 397 403

165,691 100,214

其他收入
貸款利息收入 14,961 11,835

債務證券利息收入 4,189 —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320 533

其他 2,393 2,243

21,863 14,611

其他收益╱（虧損）
匯兌收益淨額 378 262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出售收益淨額 1,128 142

分類為持作交易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虧損 (500) —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收益╱（虧損） 2,200 (4,192)

3,206 (3,788)

190,760 111,03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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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及按照就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
管理人員，即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資料之內部報告一致之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報分部。
並無經營分部已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1. 企業融資 — 為於香港上市或尋求上市之公司及其他未上市企業提供企業融資及顧問服務。

2. 證券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股份掛鈎產品、單位信託及股份期權之經紀服
務及為該等經紀客戶提供承銷及孖展融資服務。

3. 商品及期貨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之商品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服務。

4. 於香港之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 — 作為售賣儲蓄計劃、一般及人壽保險及其他投資相連保險產品之代理。

5. 資產管理 — 提供私人資金諮詢及管理服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1. 於香港境內之槓桿式外匯買賣╱經紀 — 提供世界主要貨幣之槓桿式外匯買賣及經紀服務。

本集團之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可呈報分部應佔之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權益以及其他公司資產除外。分
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經營活動應佔的交易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銀行貸款。

報告分部業績乃使用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EBIT」）計量。在計算EBIT時，本集團之盈利會根據並無
明確歸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應佔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溢利或虧損及其他總部或企業行政成本或其他收益）
作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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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於香港之財
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 

槓桿式 

外匯買賣╱ 

經紀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3,694 115,132 6,984 4,112 2,786 152,708 — 152,708
從聯營公司所得營業額（附註） — — — — 10,554 10,554 — 10,554
分部間營業額 — 21 — — 1,404 1,425 — 1,425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23,694 115,153 6,984 4,112 14,744 164,687 — 164,687

可呈報分部業績(EBIT) (1,911) 55,185 (2,616) (1,911) (3,772) 44,975 — 44,975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4 2,624 — — 1 2,639 — 2,639
利息開支 — (214) — — — (214) — (214)
年內折舊 (67) (737) (137) (3) (4) (948) — (948)
可呈報分部資產 20,952 356,913 49,872 2,506 25,795 456,038 — 456,038
年內非流動分部資產增額 87 3,191 34 — 42 3,354 — 3,354
可呈報分部負債 1,883 176,631 39,331 1,049 9,022 227,916 — 227,916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於香港之 

財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 

槓桿式 

外匯買賣╱
經紀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4,820 41,408 7,430 4,358 1 88,017 — 88,017
從聯營公司所得營業額（附註） — — — — 11,371 11,371 — 11,371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34,820 41,408 7,430 4,358 11,372 99,388 — 99,388

可呈報分部業績(EBIT) 861 1,431 (2,828) (2,044) (1,886) (4,466) 3,997 (469)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8 64 — — 1 83 — 83
利息開支 — (77) (2) — — (79) — (79)
年內折舊 (123) (732) (177) (4) (3) (1,039) — (1,039)
可呈報分部資產 22,154 259,920 58,823 3,738 5,573 350,208 69 350,277
年內非流動分部資產增額 — 202 503 — — 705 — 705
可呈報分部負債 3,638 112,956 49,371 2,250 1,146 169,361 60 169,421

附註： 此款項指本集團自聯營公司獲得的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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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營業額之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164,687 99,388

分部間營業額抵銷 (1,425) —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營業額 2,429 826

綜合營業額 165,691 100,214

可呈報業績之對賬

業績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從本集團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44,975 (4,46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6,618 8,764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虧損）╱溢利 (201) 56

融資成本 (2,184) (312)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收入 19,670 2,463

78,878 6,50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從本集團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溢利 — 3,997

除稅前綜合溢利 78,878 10,502

所得稅 (8,002) —

年度溢利 70,876 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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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456,038 350,277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2,597) (3,737)

453,441 346,54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42,901 221,154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22,619 21,604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263,906 193,191

綜合總資產 982,867 782,48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27,916 169,421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7,986) (7,792)

219,930 161,629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81,281 64,141

綜合總負債 301,211 225,770

 地理資料

下表所載為有關下列各項的地理資料(i)本集團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及(ii)本集團的物業及設備、無形資產、
及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特定非流動資產」）。客戶的地理位置乃根據提供服務的位置而定。就
特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而言，如屬物業及設備，乃根據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如為其他特定非流動資產，
則為核心營運所在位置。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62,993 99,216 81,331 83,486
中國內地 2,698 998 190,157 166,263

165,691 100,214 271,488 249,749

主要客戶資料：

營業額超過本集團總銷售額10%的主要客戶資料：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分部之客戶（最終控股公司） 57,744 —

來自企業融資分部之客戶 — 1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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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年度及往年度中國境內實體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旗下各實體於上年度就稅項而言持續虧損或其承轉的稅項虧損超過其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概無
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於本年度，香港利得稅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於綜合損益表內扣除之稅項數額為：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7,776 — — — 7,776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6 — — — 226 —

8,002 — — — 8,002 —

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完全停止向其客戶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服務。董事認
為，本集團可運用從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業務所節省的資源，發展董事認為更具商業潛力的本集團其餘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已終止經營業務業績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其他收益 4 4,000

營運開支 3

經營溢利 3,997

融資成本 —

3,997

除稅前溢利 3,997

所得稅 5 —

本年度溢利 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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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淨現金流量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經營業務 (3)

投資活動 —

融資活動 —

現金流出淨額 (3)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68,254,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10,50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數量為641,205,600股普通股（二零一二年：641,205,600股普通股）
計算，計算如下：

  (i)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盈利 68,254 6,50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盈利 — 3,99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盈利 68,254 10,502

  (ii) 普通股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於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641,205,600 641,205,600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發行在外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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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a)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21,154 212,698

本年度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6,618 8,764

本年度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5,129 (308)

21,747 8,45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42,901 221,154

 (b)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權益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1,604 —

於一間合資企業之投資 — 21,766

本年度內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業績 (201) 56

本年度內應佔一間合資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1,216 (21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2,619 21,604

10. 指定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的證券
按照市場價值 — 7,040

債務證券 49,400 —

49,400 7,040

11. 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工具—認股權證 2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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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交易賬款 346,018 254,711

其他應收款項 9,010 57,364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355,028 312,075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報告日期根據發票日期自企業融資及承銷服務產生的應收交易賬款按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60,073 1,704

30至60日 30 40

60,103 1,744

就現金證券交易客戶而言，一般於有關交易的交易日期之後兩到三天進行結算。應收客戶未結算餘款按應收
客戶交易款項呈報。

經紀人及金融機構之定金或其他按金結算期均為雙方達成具體合意日期。一般於發票日期後30日結算應收企
業融資客戶之貿易款項。

應收結算所的貿易應收款項之結算期一般為交易日期後一到兩日。

證券經紀業務之孖展客戶均須向本集團抵押彼等之股份以取得信貸額度作證券買賣。彼等獲授之信貸額度經
參考行業慣例按本集團所接納之貼現股值釐定。

經紀客戶之信貸額乃根據客戶之財務狀況個別予以批核，包括客戶之財務狀況、買賣記錄、業務資料及抵押
予本集團之抵押品。買賣商品及期貨合約及獲取本集團之證券孖展融資之客戶均須遵守本集團之保證金政
策。就商品及期貨合約而言，於買賣前一般須繳付期初保證金，其後客戶之持倉須保持於指定之維持保證金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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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手頭現金 32 35

銀行結餘
— 已抵押 15,052 15,042
— 一般賬戶 91,432 78,969

106,484 94,011

106,516 94,046

按到期日：

銀行結餘
— 活期及儲蓄賬戶 90,143 78,969
— 定期存款（三個月內到期） 16,341 15,042

106,484 94,011

14.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24,416 165,770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在日常證券經紀業務過程中應付結算所及證券買賣客戶款項之償還期限為該等交易之買賣日期後一至兩日
不等。就商品及期貨合約買賣而向客戶收取之保證金，須於要求時償還。

15.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帶有參考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應償還銀行貸款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根據合約條款） 35,000 60,00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依據本公司一項金額為70,000,000港元的銀行融資提取了35,0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0港元）的銀行貸款。本公司的一間中間控股公司華建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擔
保人」）對該項銀行融資提供企業擔保。

銀行融資須待擔保人履行若干契諾資產負債表比率後方可作實，有關安排常見於金融機構的借貸。倘擔保人
違反該等契諾，則已提取融資須於要求時償還。

銀行貸款的實際利率亦與合約利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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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二零一三年，全球經濟大體呈正面走勢，上半年經濟表現平平，但下半年出現大幅改善。整體
而言，美國經濟平穩增長，失業率自二零一一年近10%降至二零一三年底的6.7%，房價反彈及
消費者信心提升。然而，聯邦儲備局已表態逐步縮減債券購買規模，導致整體新興市場資本外
流及貨幣貶值。歐洲方面，主權債務危機似乎有所緩解。歐洲國家已經歷主權債務危機最壞的
時期。儘管彼等尚未完全扭轉局勢，歐洲多數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取得一些增長，失業率得
以縮減或穩定下來。美國及歐洲復甦帶動西方經濟體內多數股票市場強勢回彈，有一說法是股
市表現超越了以年初市場情況估計最牛的預測。

中國方面，儘管錄得持續溫和貨幣升值，出口卻驟跌，上半年市場淡靜。然而，經實施一連串
開放市場措施後，形勢得以改善。因此，中國經濟經過修正及結構調整令國內生產總值錄得溫
和增長7.7%，儘管高於政府目標7.5%，但仍創下二零零八年以來新低。

金融市場方面，二零一三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於16,576點，錄得3,472點或26.5%漲幅，創下
史上最高指數漲幅及一九九五年以來最大年度百分比漲幅，刷新一系列記錄。縮減債券購買的
消息亦引起市場劇烈波動，最大單日漲幅為2.18%（上升323點），而最大單日跌幅為2.34%（下跌
353點）。香港金融市場方面，我們於年內也經歷類似波動。恒生指數收於23,306點，較去年同期
僅 增 長3%。然 而，這 是 小 型 股 的 一 年，摩 根 士 丹 利 國 際 資 本 中 國 小 型 市 場 指 數 於 年 內 攀 升
16.2%，遠超恒生指數。全年日均市場交易額為626億港元，較去年增長16%。市場交易活躍最終
帶動新股份上市氣氛，尤其是本年的最後一季更甚。本年度香港聯交所主板新上市87家公司，
創業板新上市23家公司，年內籌集資金總額（包括上市後籌集的資金）為3,743億港元。

年內，我們繼續於嚴格的風險管理下擴展三項核心業務。本集團保薦的首次公開發售數目增
加，且以投入資源數量計算為市場表現最佳者之一。證券經紀業務大幅增長，不僅歸因於我們
參與我們的母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達」）於香港上市H股的承銷，亦由
於我們企業融資團隊保薦的首次公開發售項目有助大幅增加承銷業務所致。此外，因引入新市
場銷售人員，我們客戶於二級市場的交易額增幅超出市場的升幅。我們資產管理分部於年內設
立新基金，並協助尋求投資及融資機遇以增加本集團自有資金的回報。總結本集團營業額大幅
增加65%至16,57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10,020萬港元）。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合計2,510萬港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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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二年：1,080萬港元），主要源於其他投資及融資的貢獻。就開支而言，員工成本仍為最大增
長項目，此乃由於通脹高企及因業績改善而分發的業績獎金增加所致。年內錄得溢利7,090萬港
元（二零一二年：1,050萬港元）。

企業融資

年內，企業融資分部成功保薦五單首次公開發售項目上市，就本集團保薦的首次公開發售項目
數目而言，創下企業融資業務建立以來新高。其中一單首次公開發售項目公開發售錄得超額認
購1,086倍，亦創下本集團首次公開發售項目超額認購記錄。撇開保薦業務，我們亦擔任多家上
市公司財務顧問及合規顧問。但由於財務顧問業務收入減少，該分部營業額降至2,370萬港元（二
零一二年：3,480萬港元）。該分部業績錄得虧損19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溢利90萬港元）。

經紀業務

證券經紀業務受惠於市場日均成交量整體增加。儘管市場競爭仍舊激烈，我們增加了銷售人
員，拓闊了客戶基礎，以致交易量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佔比市場份額亦同步上升。同時也擴
大了保證金貸款組合。除了擔任中國信達Ｈ股上市賬簿管理人外，二級市場交易產生的經紀佣
金收入及利息收入，以及擔任多個企業融資分部保薦的首次公開發售項目賬簿管理人的承銷佣
金收入均錄得大幅增長。該分部營業額錄得顯著增長至11,51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4,140萬港
元）。分部溢利錄得5,52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140萬港元）。

儘管證券經紀業務有所提升，商品期貨業務卻無法自繁榮經濟環境中受惠。雖然佣金已處於極
低水平，本地或海外市場所收佣金仍持續受到下調壓力。然而，引入新產品、追求交易速度及
客戶更為精密的投資策略均令資訊科技成本節節上升，從而為經紀造成沉重負擔。因此，該分
部營業額錄得輕微倒退至70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740萬港元），並錄得分部虧損260萬港元（二
零一二年：280萬港元）。

財務策劃與保險經紀業務與上一年度處於相若水平。本集團以可行最低成本營運業務。儘管該
分部無法為本集團創造直接利益，卻有助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尤其是零售客戶。總結，營
業額達至41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440萬港元），並錄得虧損19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200萬
港元）。

資產管理

資產管理業務持續擴張。年內，本集團於福建成立一間附屬公司，管理一隻從事文化、宣傳及
出版業務的私募股權基金。其他少數股東為當地具雄厚背景的知名企業。本年度下半年開始募
集資金。此外，本集團為一項零售基金及另一項文化基金提供投資管理服務，該兩項基金均為
私募股權基金。本集團亦已將其自有資金投入零售基金作為種子資金。年內，該兩項基金均已
向目標企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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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一間聯營公司管理的絕對回報基金取得溫和回報，此乃由於投資市場改善所致。因此，該
聯營公司受惠於應收管理費及業績表現費。廈門合營企業已將其首批籌措資金用於多項投資。
如一般私募股權基金的慣例，出資後須待投資成熟後方可提供收益，有關過程頗為耗時。聯營
公司漢石投資仍然在眾聯營公司中提供主要貢獻。除卻管理基金，資產管理團隊亦為本集團另
覓投資及融資機會，令本集團提升財務資源的整體回報。該分部錄得營業額1,470萬港元（二零
一二年：1,140萬港元），主要源自從事管理私募基金聯營公司的顧問費，虧損則為380萬港元（二
零一二年：虧損190萬港元）。

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全年均保持穩健的財政實力。所有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牌的附
屬公司均持有高於規定的速動資金。為擴充業務規模，本集團利用銀行借貸提供營運資金。本
公司於控股公司的公司擔保下取得一項銀行融資，於年底已動用3,500萬港元。此外，本集團議
決向投資者發行一項固定利率中期債券，以增強其中期資本。年末，3,400萬港元的債券已按其
面值發行。

匯率波動

本集團絕大部份資產及負債乃以港元及與港元掛鈎的美元計值。本集團僅承受人民幣匯率波動
的風險，此乃由於其營運位於中國的部份資產及部份財務性資產以人民幣計值。鑒於人民幣兌
港元小幅升值，外匯風險並不顯著，故針對匯率進行對沖未必有效果而且成本頗高。倘形勢另
有變動，本集團將研究對沖相關風險。

薪酬及人力資源發展

年內，員工數目及其組合並無重大改變。年末，本集團僱傭約108名員工，增聘員工的目的只為
滿足業務拓展需求。員工薪酬包括固定月薪以及參考其從事業務的表現及其自身表現計算的酌
情花紅。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同時為員工及客戶主任開辦法規方面的培訓研討會，
作為持續專業進修的一部分。全體員工亦可就本集團批准的課程申請教育津貼。本集團認同旗
下經營的業務取決於人力資源的實力，並確保提供適當薪酬待遇以挽留高質素員工。

由高級管理層人員及人力資源主管組成的員工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並釐定
每名員工的薪酬待遇。執行董事的薪酬待遇由多數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集團薪酬委員會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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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僅就附屬公司使用的銀行融資提供公司擔保。於年底出現重大申索的可能性不大。待決
訴訟將連同本集團已擔保的彌償保證將逐案按其情況予以考慮。若任何個案涉及經濟利益外
流，本集團將考慮作出減值。

展望未來

二零一四年美國經濟雖然有個良好開端，但自金融海嘯以來，美國經過了結構改革及不同的創
新，經濟明顯的復甦。美國聯邦官員對二零一四年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市場亦已充分預見透
過每月購買債券為經濟投入的資金額會有所縮減。二零一四年首兩個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及標準普爾500指數繼續升至新高點。然而，烏克蘭緊張局勢升級，引致投資市場驟降。整體而
言，美國經濟前景依然看好。歐洲委員會亦預見其多數成員國經濟將持續復甦。政府赤字預期
經財政整頓後有所減少。該區域所獲投資預期有所增長。

中國方面，普遍認為長期前景穩固，短期存在挑戰。環境問題為重大事項之一。而由於擔憂地
方政府產生債務且影子銀行監管迫在眉睫，故信貸狀況趨緊。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將於未來
數年逐漸放緩。但中國經濟規模強大及國債仍處於低水平，相信短期經濟風險仍然處於可控的
水平。中國高層官員指出，二零一四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定為7.5%為具彈性的，並將投放
更多精力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的素質、民生及整體就業情況。預料投資市場將較為脆弱，預期面
臨劇烈波動。總而言之，二零一四年前景喜憂參半。

本集團方面，我們母公司中國信達的H股已於二零一三年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籌措約190億港元
以鞏固其資金基礎，且上市預期可提升其發展動力。憑藉與中國信達的關係，本集團與中國信
達之間的協同效應將得以進一步提升。本集團可向中國信達集團公司提供多元化服務。

本集團致力於繼續拓展三大核心業務領域。企業融資方面我們爭取保存一些業務規模較大的首
次公開發售項目，令其籌措更大規模的資金，再者，倘抓住適當時機，市場可接受市盈率較高
的首次公開發售項目，從而增加收益。證券經紀業務將繼續吸納市場上的經紀團隊，以拓寬其
客戶基礎，實現多元化客戶組合。服務範圍將拓寬至涵蓋更多股票市場及產品。此外，企業融
資與證券經紀之間的合作將更加緊密，從而提升包銷佣金貢獻。就資產管理業務而言，我們將
致力于針對不同行業設立更多基金。如上所述，本集團可以透過與中國信達的協同效應尋覓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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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投資機遇。倘有合適機會，我們的部份資金將作為種子資金投入基金。除上所述，本集團將
於廣闊深遠的金融界尋求不同領域的新機遇。最後，本集團致力於透過不同方式提升股東整體
價值。本集團期望未來給予股東良好回報。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
息（二零一二年：零）。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誠如初步公告所載，載於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及相關之附註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為該年度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款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
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
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之保證委聘，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對初步公告作出公開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公司管治

本公司致力達至及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並已制訂符合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不時所
載的原則及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

在整個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一直遵所有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文所列
對守則條文的偏離除外：

•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1.1條，董事會應定期舉行會議，董事會會議應每年至少舉行四次，
大約每季一次。於年內，董事會會議分別於第一季、第三季及第四季定期舉行合共三次，
並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及十月另外舉行了兩次董事會會議處理有關事宜。董事會認為以上三
次會議足以處理本公司事務。此外，除實質的董事會會議外，本公司亦就有關事宜以傳閱
書面決議方式尋求董事批准。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於相關時間出席年內定期舉行的三次董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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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持平了
解股東的意見。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汪同三先生及陳工孟先生因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
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其股份之行為守則。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時間，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均已遵守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並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公佈業績及年報

本公佈已於香港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inda.com.hk公佈。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將在適當時候於相同網站公佈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孝周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陳孝周先生 （主席）
高冠江先生 （副主席）
趙紅衛先生 （董事總經理）
龔智堅先生
劉敏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周國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汪同三先生
陳工孟先生
洪木明先生

網站：http://www.cinda.com.hk


